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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「向大師學習—青年創作系

列講座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06年9月18日藝演字第10600033

8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講座時間：10月7日（星期六）、10月9日（星期一）、

10月14日（星期六）、10月21日（星期六）、10月28日

（星期六）、10月29日（星期日）。

(二)講座地點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（臺北市南海路43號）

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逕至官網（http://www.arte.gov.tw/）

之「研習活動報名系統」報名，每場次80人（惟10月28

日之講座限額40人），額滿為止。

三、本案聯絡人：林靜宜小姐，電話：02-23110574分機120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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